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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卫财务发〔2018〕4 号 

 
 

关于印发湖南省2018年度省级区域中医专科 
诊疗中心建设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 

  

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、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、

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： 
为贯彻落实《湖南省中医药发展“五名”工程实施方案

（2016-2020 年）》（湘政办发〔2016〕79 号）精神，推进省级区

域中医医疗中心建设，培育国家区域专科诊疗中心，省卫生计生

委、省财政厅、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制定了《湖南省 2018 年度

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建设项目工作方案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按相关规定认真执行。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   湖南省财政厅 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2 日 
    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 

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
文件湖 南 省 财 政 厅 

湖 南 省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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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 2018 年度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
建设项目工作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《湖南省中医药发展“五名”工程实施方案

（2016-2020 年）》（湘政办发〔2016〕79 号）精神，推进省级区

域中医医疗中心建设，培育国家区域专科诊疗中心，完善全省

中医专科专病防治体系，充分发挥中医重点专科的辐射和带动

作用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项目目标 

到 2020 年，依托省级中医医院和专科医院，合理规划与设

置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，进一步完善区域间优质中医医

疗资源配置，建设一批在本专业具有较高知名度，中医药特色

优势突出、综合实力、中医临床诊疗能力、疑难危重病症诊疗

能力处于本专业领先地位、辐射带动能力强的省级区域中医专

科诊疗中心。 

二、遴选重点专科 

省中医药管理局参照 2017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申报遴选国

家中医区域专科中心的重点内容，制定了湖南省遴选申报区域

中医专科诊疗中心评估细则，并根据各单位提交的申报资料，

组织专家组逐项评分，根据得分确定推荐专科。经遴选，共确

定 6 个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建设项目：湖南中医药大学

第一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、耳鼻喉科，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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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医院肛肠科、骨伤科，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

院肺病科、针灸科。 

三、项目建设与监管 

（一）项目建设内容。 

1.组建专科医联体。各项目建设单位牵头组建覆盖全省范围

的中医专科诊疗医联体，建立通畅的双向转诊机制，推动医联

体内医院专科疾病规范化治疗，推行专科疾病分级诊疗。 

2.提升专科服务能力。加强中心建设，提升专科服务能力。

中心实有床位数不少于 100 张；至少分化设置 2 个亚专科，且

亚专科具有稳定的研究方向、固定的人员团队和成熟的诊疗方

案；专科年门急诊人次和出院人数在本专业省级重点专科中位

居前列。 

3.提高综合救治能力。加强中心综合救治能力建设，中心住

院疑难危重症患者比例居于本专业省级重点专科领先水平，疑

难危重患者中区域外病人比例不低于 40%，具备单纯中医治疗

疑难危重病例的能力，每年单纯中医治疗疑难危重病例数不少

于 30 例。 

4.打造专科人员培养基地。各中心承担全省该专科的医疗护

理人员的培训工作，通过采用集中培训、上派实习、下派指导、

现场带教、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，开展专科技术培训，将各中

心打造为全省该中医专科的人员培养基地。 

5.强化示范引领作用。在相关专科领域对中医诊疗模式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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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探索，牵头制定 1 项以上相关专科的省级中医诊疗指南、

方案和中医医疗技术操作规范等标准规范，并将专科适宜技术

在省内中医医院进行推广。 

（二）项目组织实施。 

1.省中医药管理局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、建设指导、绩效考

核工作，各项目建设单位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。 

2.省级财政对 6 个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补助经费 100

万/个，不足部分由项目单位自行筹集。 

3.各项目建设单位要于 2019 年底前完成项目工作任务。 

（三）监督与管理。 

1.各项目建设单位要切实加强项目建设的组织领导与督促

检查，在项目完成后的 3 个月内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检查评估，

并将评估结果以视频、图片和文字总结等形式报省中医药管理

局。省中医药管理局将对项目建设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评估验收。 

2.各项目建设单位要高度重视临床重点专科建设，加强专科

服务能力建设、培养合格专业人才、推动医院临床专科服务能

力提升。同时加强项目经费管理，做到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

用。 

3.省卫生计生委、省财政厅和省中医药管理局将组织专家对

项目实施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开展专项绩效评价。 

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2 日印发 

校对：王  灿 


